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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 

貳、案   由：國防部違反民國（下同）107年6月21日修

正公布前「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規定，核發「退除給與差額」予支領退伍

金及退休俸人員；並於軍人年金改革後，

作成支領退伍金人員縱有就（再）任等情
事時，仍不需停止渠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

釋；復於軍職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對於

具有服義務役或就讀軍校年資之軍官、士
官，遲未訂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規定，並

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單位預算支應渠等前揭年資之退除給
與，核均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依107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規定，國防部資源規劃司（下稱國防部資規司）

早於106年7月28日已認定，「退除給與差額」之補足
對象僅限於支領生活補助費人員，惟國防部並未據以

依法處理，對於不合發給條件之退伍人員，仍持續核

給該項差額，致支領該項給付人數持續上升。且於軍
人年金改革後，國防部資規司雖函復審計部稱，退撫

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與差額」將不採計於年改施行

前之退除給與內涵，惟國防部嗣以事涉4萬餘已退人
員之退除給與，應審慎處理為由，仍持續將該項差額

納列已退人員之年改修正施行前退除給與內涵中，嗣

再以10年分年平均調降，致國庫仍需再支出該項給
付，核有嚴重違失。 

(一)軍職人員退除給與法規制定及修正始末  

1、軍職人員退除給與支給條件、項目及標準等，原



2 

 

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
1
及「陸海空軍士官

服役條例」
2
等規定辦理，國防部為配合政府退撫

制度改革及修正不合時宜之退除給與規定，於84

年8月11日公布將上開規定合併制定之「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年改前服役條

例」），並自86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為退撫舊

制，施行後為退撫新制），主要變革係原為政府
編列預算支給之「恩給制」，改為由政府與現役

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退撫基金支給之「共同儲

金制」。 
2、嗣因國防部配合政府年金改革，再於107年6月21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下稱「年改後服役條例」），除第26條、第
37條、第45條、第46條自同年7月1日施行外，其

餘條文自6月23日施行。 

(二)「退除給與差額」核發法令規定 
1、「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7條第1項及第39條第2項

分別規定：「軍官、士官在本條例施行前後，均

有現役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本條例施
行前，年資累計不滿1年之畸零數，併入本條例

施行後之年資計算……」、「本條例施行前已服

役，施行後退除者，支領之退除給與，低於施行
前退除者之所得，應補足其差額。」 

2、再依立法院公報第84卷第24期登載之84年4月21

日院會紀錄，有關「年改前服役條例」審查修正

行政院草案條文對照表之說明欄載述，前揭「年

改前服役條例」第39條第2項條文之立法理由略

以：「現行支領生活補助費
3
人員，其月薪額係按

                   
1
88年5月5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98140號令公布廢止。 

2
88年5月5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98130號令公布廢止。 

3
生活補助費：依國軍退除役官兵俸給發放作業手冊有關應用術語釋義，係指48年8月14日以前

任軍官，服軍官役滿15年，或軍、士官及士兵役年資合計滿20年，因年資不合支領退休俸、

贍養金，或不願支領退伍金或就業者；或48年8月14日以後至77年7月1日前任軍官，其服現役

年資與志願留營合計滿15年，經專案核准者，按其現役官階月薪百分之七十五發給之月退除

給與。另依國防部108年12月20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3287號函查復本院略以，41年退除制度

尚未建立，當時基於國軍整建之需要，為鼓勵不適服現役軍官退出軍中，訂定「陸海空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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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官階實支月薪百分之七十五計列，如按新制
規定，則僅能支本俸的百分之六十，較現制為

低，為避免影響已核定支領生活補助費尚未退役

人員之既有權益，爰於第二項明定，本條例施行
前已服役，施行後退除者，支領之退除給與，低

於施行前退除所得，仍按原給與支給。」(84年4

月29日出版，第77頁)，是以有關依「年改前服
役條例」第39條第2項規定，於該條例施行前已

服役，施行後退除者，支領「退除給與差額」者，

僅限於支領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軍職人員，合先
敘明。 

(三)國防部未依「年改前服役條例」之規範意旨，將支

領退休俸及退伍金之退除人員(非屬支領生活補助
費者)剔除於「退除給與差額」核發對象之外 

1、查審計部於 105年 9月至 10月間至國防部資規

司、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下稱人事參謀次長
室）及陸、海、空軍司令部之人事軍務處等單位

調査退撫給與業務辦理情形，發現國防部涉有未

依前揭「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9條第2項條文之
立法理由，99年1月至105年8月間經國防部各人

事權責單位核發「退除給與差額」者，均列為支

領退休俸人員，而非屬支領生活補助費者，且人
事參謀次長室逕自訂定核發「退除給與差額」注

意事項，核發該項金額予非支領生活補助費之人

員等情。 

2、依 國 防 部 108 年 12 月 20 日 國 資 人 力 字 第

1080003287號函（下稱國防部108年12月20日函）

查復本院略以： 
（1）軍人退撫新制正式實施後，鑑於86年1月1日施

行之「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7條規定：「……本
                                                        
官在台期間假退役、假除役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軍官在台假退（除）役後，其月薪額按月

比照現役薪給80%計發。嗣於55年為疏導當時假退及新退軍官，為改進前揭假退役辦法，再定

「陸海空軍軍官在台期間退伍除役實施辦法」，嗣亦於70年6月29日廢止。惟於70年6月29日修

正發布「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施行細則」內規定，70年7月1日前，已核定支領生活補助費

軍官，仍繼續支領，支給標準之月薪額按現役官階實支月薪75%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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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施行前，年資累計不滿一年之畸零數，併
入本條例施行後年資計算……」，不利於軍職退

伍人員，遂請銓敘部就「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

施行前之畸零數年資，得否不併入新制施行後
之年資計算」釋疑，銓敘部於87年3月27日邀集

財政部、教育部、原行政院主計處（現行政院

主計總處）、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人事總
處）、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下稱

基管會）及國防部針對本案研商討論，復經銓

敘部87年4月8日87台特二字第1608166號函送
前揭會議決議（下稱銓敘部87年3月27日研商會

議決議），本案基於依法行政原則，有關「年改

前服役條例」施行前之畸零數年資仍應併計新
制施行後之年資計算，如因此導致退除給與較

併入新制前為低者，由國防部依「年改前服役

條例」第39條2項規定補足差額等情。 
（2）人事參謀次長室先於87年8月8日以（87）易晨

字7982號函知各單位：「軍職人員舊制年資不滿

一年之畸零數，一律併入新制年資計算，併入
後退除給與若低於新制施行前之退除所得，另

補足其差額」，嗣並以87年8月21日(87)易晨字

15895號函，檢送「軍職人員舊制年資畸零數併
入新制年資計算後，應補發退除給與差額注意

事項」供各單位據以辦理，對於具有退撫舊制

年資之支領退休俸及退伍金等人員(即非支領

生活補助費者)，均核定補發退除給與差額。  

3、惟經本院詢據銓敘部稱，前揭87年3月27日研商

會議決議內容，僅係就「『年改前服役條例』施
行前之畸零數年資仍應併計新制施行後之年資

計算」一節，達成共識，並未認同國防部依「年

改前服役條例」第39條2項規定，進行補足差額
之作法，本院查核結果如下：  

（1）銓敘部87年3月27日研商會議緣起及決議要旨 

〈1〉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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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防部 109年 3月 4日國資人力字第
1090048880號（下稱國防部109年3月4日函）

及 銓 敘 部 109 年 2 月 19 日 部 退 三 字 第

1094896841號函（下稱銓敘部109年2月19日
函）查復本院略以： 

《1》緣原空軍司令部退員陳○正陳情稱，其

因舊制畸零年資併入新制年資後造成其
舊制退伍金可存優惠存款之損失，冀以

「有利當事人」方式將其舊制畸零年資

不併入新制年資計算。人事參謀次長室
經會辦該部人力司

4
、法制司後於86年9

月26日以（86）易晨字第20277號函復該

部，可依「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7條第1
項末段規定「有關本條例施行前後年資

之卺捨，應採利於當事人方式行之」，並

採有利當事人方式辦理，原空軍司令部
隨即更正陳員之年資及退除給與，原舊

制畸零年資仍保留於舊制核算退除給

與。 
《2》嗣基管會於辦理原空軍總司令部人事署

86年10月3日函核定前揭退伍少校陳○

正舊制畸零數年資不併入新制核定年資
案時，認為該案年資核定結果似已明顯

違反「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7條第1項規

定，以其事涉服役條例適用疑義，乃以

86年10月17日86台管業三字第0061667

號書函請國防部釋示。嗣人事參謀次長

室以86年11月3日(86)易晨字第22779號
書函，查復基管會略以，「依據『年改前

服役條例』第37條第1項末段規定：『有

關本條例前後年資之卺捨，應採利於當

                   
4
有關退除給與政策、制度規劃，102年1月1日前係由人力司掌理，之後移由國防部資規司掌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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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方式行之。』就陳員陳請補發其退
除給與一節，應本『採利於當事人方式

行之』原則，依職權辦理；並已於86年9

月26日以(86)易晨字第20277號函復原
空軍總司令部在案」等語。  

《3》惟基管會以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係採整

體規劃一致適用原則，各退撫法律類同
規定之實施自應統一；是人事參謀次長

室前開86年11月3日書函之見解是否符

合整體退撫新制之本旨，事涉整體退撫
新制推動之一致性，爰以86年11月22日

86台管業一字第0064303號函，請銓敘部

協調相關主管機關卺得一致之處理方
式。 

《4》因基管會前開所請，涉及軍公教退撫制

度改革整體架構、新舊制年資分段計
算，可能造成新舊制核定年資之合計數

高於新舊制實際任職年資合計數之不合

理現象，以及政府與退撫基金之財務負
擔等層面。銓敘部為期慎重，爰以86年

12月2日86台特二字第1557983號書函，

請國防部等有關機關就84年7月1日修正
施行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6條之1

第1項、第2項、85年2月1日修正施行「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1條之1第1項、

第2項與「年改前服役條例」第37條第1

項規定，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前年

資累計不滿1年之畸零數，究應否同意不
併入退撫新制施行後之年資計算，以及

軍公教之標準須否一致等表示意見。 

《5》嗣依國防部等相關機關意見，除國防部
仍維持該部原有看法外，其餘機關之見

解與銓敘部意見大致相符(即退撫新制

實施前年資累計不滿1年之畸零數，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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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入新制之年資計算)，且認為軍公教之
作法應一致。惟以「年改前服役條例」

屬國防部主管權責，為期審慎解決此一

問題，銓敘部爰以87年3月19日87台特二
字第1591698號開會通知單，於同年月27

日召開「研商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施行

前之畸零數年資，得否不併入新制施行
後之年資計算疑義」會議，並邀集國防

部等有關機關協調處理。 

〈2〉銓敘部87年3月27日研商會議決議要旨 
《1》依銓敘部109年2月19日函略以：「有關國

防部其後以本部前開87年3月27日會議決

議為由，實施『年改前服役條例』施行前
之畸零數年資仍應併計新制施行後之年

資計算，如因此導致退除給與較併入新制

前為低者，由國防部依『年改前服役條例』
第39條第2項規定補足差額一節，其中關

於『年改前服役條例施行前之畸零數年資

仍應併計新制施行後之年資計算』部分，
此與公務人員規定與實務作法一致，且未

影響退撫基金財務負擔，亦符本部前開87

年3月27日會議與會機關之多數意見。至
於後段『如因此導致退除給與較併入新制

前為低者，由國防部依服役條例第39條第

2項規定補足差額』部分，事涉『年改前

服役條例』第37條及第39條規定意旨，以

及軍職人員退除給與核發實務作業，應由

主管機關國防部本於權責處理。」等語。 
《2》本院為求慎重，就銓敘部87年3月27日研

商會議決議是否包含「『年改前服役條例』

施行前之畸零數年資仍應併計新制施行
後之年資計算，如因此導致退除給與較併

入新制前為低者，由國防部依『年改前服

役條例』第39條2項規定補足差額」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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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3月11日詢問該部表示，「當日會
議決議並未包含國防部所稱，依『年改前

服役條例』第39條2項規定，給予具有退

撫舊制畸零年資者補足『退除給與差額』
之作法。」是國防部之說詞並不可採，該

部未依「年改前服役條例」之規範意旨，

將支領退休俸及退伍金之退除人員(非屬
支領生活補助費者)仍納入「退除給與差

額」補發對象之違失，確可認定屬實。  

(四)審計部早於106年1月間，即將本項補發「退除給與
差額」違失函請國防部處理，該部106年7月間已函

復審計部之認定無誤，惟遲至107年7月1日始對於

新退者停止核發作為。  
1、有關國防部對於支領退休俸及退伍金等人員(非

支領生活補助費者)補發「退除給與差額」違失，

經 審 計 部 以 106 年 1 月 25 日 台 審 部 二 字 第
1052001816號函（下稱審計部 106年 1月 25日

函），請該部查明。審計部同函並指出，依退輔

會提供99年1月至105年8月底止補發退休俸差額
資料檔，發現計有20,399人，每人每月依現役官

階月薪補發1%至5%，補發金額約新臺幣（下同）

224元至2,623元，每年補發1,745萬餘元至3億
1,407萬餘元，該期間共計補發11億7,360萬餘元

等情。  

2、國防部查復審計部情形 

（1）前揭審計部106年1月25日函所指違失，國防部

並未迅予處理，嗣經審計部106年3月7日台審部

二字第1062000343號函催辦後，國防部106年6
月13日國資人力字第1060001822號函復前揭審

計部106年1月25日函略以：「針對疑義事項邀集

相關單位召開研討會議，將於近期內回復」等
情。 

（2）嗣 國 防 部 106 年 7 月 28 日 國 資 人 力 字 第

1060002332號函復審計部表示：「『年改前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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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39條立法意旨，其對象僅限補足支領
生活輔助費人員差額，將依法行政，對舊制畸

零數併入新制年資計算退除給與者，不再補足

其差額。」等情，惟該部並未迅即對新退者停
止核定「退除給與差額」案件，致令獲核人數

持續增加。  

（3）國 防 部 107 年 2 月 23 日 國 資 人 力 字 第
1070000543號函再復審計部稱：「依『年改前服

役條例』第39條第2項規定，有關『退除給與差

額』部分，議決依規定僅針對支領生活補助費
人員實施補足差額作法；另不核發給人員，將

自107年7月l日起停發。」復以，人事參謀次長

室續於107年3月15日邀集各軍司令部人事軍務
處、國防部資規司等單位，召開會議（下稱國

防部107年3月15日會議）研商停止「退除給與

差額」執行作法，會中該室已建議應發布正式
部令據以憑辦(同年月31日將會議紀錄函國防

部資規司)。嗣該室於同年4月17日再函國防部

資規司，俟正式命令發布後配合辦理本項作
業，惟國防部資規司並未回應發布部令事宜等

情，國防部未積極處理本項違失一節，洵可認

定。  
(五)「年改後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業明定，退撫

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與差額」，不予納入施行前

退除給與內涵採計；且國防部107年9月14日函復審

計部亦稱，「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107年7

月1日)，「退除給與差額」不再發給。惟其後該部

以事涉4萬餘已退袍澤之退除給與，應審慎處理為
由，仍將「退除給與差額」納入「年改後服役條例」

施行前之退除給與內涵採計後，再以10年緩降方式

扣除，違失明確。 
1、依「年改後服役條例」第26條第3項及「年改後

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分別規定略

以：「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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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
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

俸者，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

差額自施行日起十年內，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
止，調降方式如附表四。」、「本條例附表四所稱

修正施行前退除給與之內涵……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採計：一、退撫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
與差額……」是有關本案「退除給與差額」，不

得納入「年改後服役條例」施行前退除給與內涵

採計規定至為明確。 
2、查軍人年金改革正式實施後，國防部107年9月14

日國資人力字第 1070002589號函復審計部雖

稱，退撫新制施行後不合發給人員，於「年改後
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明定，修正施行前退

除給與內涵，其退撫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與差

額，不予採計，故「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
後(107年7月1日

5
)，「退除給與差額」不再發給等

情。 

3、惟嗣經審計部查核發現「退除給與差額」仍持續
發給非屬支領生活補助費者，再以該部108年4月

22日台審部二字第1082000590號函及108年7月

12日台審部二字第1082001001號函國防部要求
處理後，國防部始以108年11月1日國資人力字第

1070002589號函，查復該部略以：「考量年改後

爭訟迭生，且事涉4萬餘已退袍澤之退除給與，

應審慎處理。故有關退撫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

與差額』，該部即配合服役條例修正施行於107年

7月1日起停止核定」等情。 
4、案經本院詢據國防部 108年 12月 20日函查復略

以：「人事次長室於107年3月15日邀集相關單位

召開審計部對該部『退除役官兵退除給付法規及
執行作法』疑義事項執行作法研討會……結論將

                   
5
「年改後服役條例」第26、37、45、46條等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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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給與差額』停發作業區分現役及退伍人
員，現役人員於107年7月1日起退伍者，停止發

給差額；107年7月1日前已退伍人員，則配合年

改重新審定作業時機，併同停止(十年緩降)，以
減少衝擊及避免引發陳抗事件」等情，是國防部

確未依前揭「年改後服役條例」第26條第3項及

「年改後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 27條第 1項規
定，辦理已退人員退除給與重新核算事宜。 

5、末依國防部109年3月4日函查復本院資料：「『年

改前服役條例』自86年1月1日施行，迄105年已
逾19年，故無具舊制年資且支領一次退伍金人

員；另『陸海空軍軍官在台期間退伍除役實施辦

法』自70年6月29日廢止，該部即未再核定支領
生活補助費人員，爰105年至108年間領受『退除

給與差額』人員，均為支領退休俸之退伍軍人」。

再依國防部提供支領「退除給與差額」之退伍人
員資料，105年、106年相關人數及金額分別為

38,903人及5.3億元、42,016人及5.8億元；107

年1至6月為43,314人及3.1億元、107年7至12月
為43,188人及2.2億元與108年為43,178人及4.4

億元（如表1）。是未符支領「退除給與差額」資

格之人數，自審計部函請國防部處理時（106年
初）之38,903人，因國防部遲未停止核定新退案

件，至108年（軍人年改後）增加為43,178人，

增加高達4,275人，國防部難卸延宕處理之責。  

 

表1 105年至108年間退職軍職人員支領「退除給與差額」情形表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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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支領退除給與差額條件如下： 

   1.具有退撫新、舊制(86年1月1日以前)年資，支領退休俸人員。 

   2.有退撫新、舊制將級(中、少將)退伍人員，補足其退除給與差額。 

3. 107年7月1日年改後，未再核定補發退除給與差額。 

資料來源：國防部。 

 

(六)綜上，依107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規定，國防部資規司早於106年7月

28日已認定，「退除給與差額」之補足對象僅限於

支領生活補助費人員，惟國防部並未據以依法處

理，對於不合發給條件之退伍人員，仍持續核給該

項差額，致支領該項給付人數持續上升。且於軍人

年金改革後，國防部資規司雖函復審計部稱，退撫

新制施行後之「退除給與差額」將不採計於年改施

行前退除給與內涵，惟國防部嗣以事涉4萬餘已退

人員之退除給與，應審慎處理為由，仍持續將該項

差額納列已退人員之年改修正施行前退除給與內

涵中，嗣再以10年分年平均調降，致國庫仍需再支

出該項給付，核有嚴重違失。 

 

二、國防部於「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作成支領

退伍金人員縱有就（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

（薪）給、待遇或公費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

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等情事時，仍不

需停止渠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釋，致國庫每年增加支

出優存利息高達5億餘元，除明顯違反「年改後服役

條例」第46條規定外，亦悖離政府辦理年金改革之精

神及立法院歷年決議要旨，核有重大違失。 

(一)自95年起立法院於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即作成

多次決議，以處理軍公教退休(伍)法令對於退休

(伍)軍公教人員再任財團法人等職務支領雙薪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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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不一致情形時，其適用範圍包含軍人一次退伍金

及軍保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利息。 

緣立法院前為處理軍公教退休(伍)法令對於退

休(伍)軍公教人員再任財團法人等職務支領雙薪

規範不一致情形，於歷次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即

作成決議，要求在軍、教人員退休法律修正生效實

施前，軍、教退休(伍)人員轉(再)任政府原始捐助

(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一定比率之財團法人

等職務，其轉(再)任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

其「所支領月退休(伍、職)金加上公(軍)保養老(退

伍)給付優惠存款利息合計數額或一次退休(伍、

職)金加上公(軍)保養老(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

利息合計數額」後之差額支給。上開決議對於限制

支領「雙薪」之範圍，包含一次退伍金及軍保退伍

給付優惠儲蓄存款利息，並無疑義。此有95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之通案決議第12項、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之通案決議第

15項、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之通案決議第9項、

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

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之通案決議第6項等資料可

稽
6
。 

(二)「年改後服役條例」於107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後，

                   
6
大法官釋字第781號、第782號及第783號等3號解釋，分別就「年改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

復之：……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

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退休人員經

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之：……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

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等規定，均宣告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前揭解釋公布之日起，失

其效力，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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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仍未依法對有就（再）任情事之支領退伍金

軍職人員，停止渠等之優惠存款待遇。 

1、依「年改後服役條例」第34條第1項、第46條第1

項及第3項分別規定：「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軍

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休俸

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一、就任或再

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

（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

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二、就任或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

務。……」、「退撫新制實施前服役年資，依實施

前原規定基準核發之退伍金……及實施前參加

軍人保險年資所領卺之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及「依第1項規

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34條……規定應

停止……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

時停止辦理……」且「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

第1項立法理由已明定退撫新制實施前核發之退

伍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得由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優惠存款。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

由亦明定有第34條規定應停止領受退除給與情

形者，應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2、另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0條第3項

規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

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停止……其請領

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

理。……」前揭得辦理優惠存款之一次退休金與

公保一次養老給付，均為屬退撫新制實施前年資

所給付者為限。且有關「停止」情事，係訂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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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77條：「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

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

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一、再任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

簡稱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二、再任

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

資：（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經

檢視「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第1項、第3項規

定之文意，與前揭「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條文結構與年改後退休公務人員倘有再任情事

時，應停止優惠存款待遇之規定並無二致，合先

敘明。 

3、惟查105年至108年間，各年度支領退伍金軍職人

員雖有就（再）任情事，惟支領18﹪優惠存款利

息之人數及總金額情形如下：年改前之105年、

106年及 107年 1至 6月分別為 5,312人及 6.0億

元、5,824人及6.29億元與5,650人及3.12億元；

年改後107年7至12月與108年支領優惠存款利息

之人數及總金額，仍分別高達5,182人及3.0億元

與5,254人及5.18億元（如表2），顯與「年改後

服役條例」第46條第1項及第3項不符。 

 

表2  105年至108年退伍軍職人員就（再）任公職（或相關職務）仍支給優惠存款利息情形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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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07年7月以後「再任」、「就任」公職，107年7月1日修正後服役條例第34

條規定及認定標準。 

2.107年7月以後就任或再任公職以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33,140元者為認

定標準。 

資料來源：國防部。 

 

4、詢據國防部稱：「『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條第3項明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一次養

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喪

失、停止、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之情

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爰公務人員

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之法源已明確律定。反觀『年

改後服役條例』對於『領退伍金人員』再任公職，

是否需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並無明確法律條文可

供執行之依據。」等語云云。  

5、惟 依 人 事 總 處 107 年 8 月 23 日 總 處 給 字 第

1070048659號書函（下稱人事總處107年8月23日

函）已明確告知國防部略以：「『年改後服役條例』

第46條第1項規定已明確賦予退撫新制實施前服

役年資核發之一次退伍金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法

源依據。復查同條第3項規定：『依第1項規定辦

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 33條第 1項但書或第 34

條、第40條、第41條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

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是以，依第46條第1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倘

有同條第3項所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

事者，其優惠存款自應停止辦理。」因此，倘依

國防部所稱，「年改後服役條例」對於領退伍金

人員再任公職，是否需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並無

明確法律條文可供執行之依據云云，將使「年改

後服役條例」第 46條第 3項：「如有……第 34

條……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之規

定形同具文。蓋因第34條適用主體為「支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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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或贍養金之軍官、士官」，而第46條第3項適用

主體為同條文第1項規定依退撫舊制領卺「退伍

金、勳獎章獎金、榮譽獎金、眷補代金及參加軍

人保險年資所領卺之退伍給付」者，倘依國防部

之解釋，則「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第3項因

有第34條情事而停辦優惠存款情形，永無適用可

能，顯然不符條文意旨，國防部曲解原意，規避

條文適用，實不足卺。 

(三)國防部於「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作成支

領退伍金之退伍軍職人員縱有就（再）任情事，仍

無需停止其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釋，雖經人事總處

多次審認違反「年改後服役條例」規定，惟國防部

仍置若罔聞。 

1、查國防部前以 107年 8月 10日國資人力字第

1070002190號函詢人事總處略以，軍職人員退伍

時依規定僅領卺一次退伍金者，若有辦理優惠存

款情形，並無明文須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之權利，

是否適用「年改後服役條例」有關停止辦理優惠

存款之規定，請該總處予以釋疑。  

2、嗣人事總處以該總處107年8月23日函國防部，雖

已明確表示依「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第1項

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倘有同條第3項所定應停

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自應

停止辦理等情已如前述。然國防部107年9月18日

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627號函（下稱國防部107

年9月18日函），竟以「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

條文針對停發優存利息之規範，僅針對同法第33

條第1項但書人員、第34條就(再)任薪資規範（支

領退休俸或贍養金人員）、第40條停止領受退除

給與及第41條喪失領受退除給與人員，並未限制

支領退伍金人員為由，作成支領退伍金人員縱有

就（再）任情事，仍不須停止領受優存利息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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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除均已明顯悖離人事總處107年8月23日函文

要旨外，且國防部107年9月18日函內之說明一，

雖持係「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8月23日函

辦理」等文字，惟僅函送退輔會、基管會及臺灣

銀行國內營運部要求據以辦理，而未副知人事總

處，顯有悖於一般行政常規。 

3、嗣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下稱中廣電臺)107年9

月26日央廣人字第1070000420號函（下稱中廣電

臺107年9月26日函）請人事總處就該臺所屬支領

一次退伍金軍職人員再任職者續領優惠存款利

息事宜予以釋示，該總處因該案涉「年改後服役

條例」相關法規之規範，屬國防部權責，嗣以該

總處同年10月2日總處給字第1070052394號書函

檢附中廣電臺107年9月26日函，送請國防部處理。 

4、其後，國防部資規司除以107年11月2日國資人力

字第1070003068號文函復中廣電臺外，並副知人

事總處略以：「『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條文針

對停發優存利息之規範，僅針對同法第33條第1

項但書人員（支領結算單者）、第34條就(再)任

薪資規範（支領退休俸或贍養者）、第40條停止

領受退除給與及第41條喪失領受退除給與者，並

未限制支領退伍金人員，故支領退伍金人員不須

停止領受優存利息」等情。 

5、人事總處收悉前函後，雖先後以107年11月16日

總處給字第1070055246號函及同年12月18日總

處給字第1070057725號函國防部略以：「國防部

105年6月23日國人勤務字第1050010402號函查

復審計部略以，『年改前服役條例』業配合增訂

支領退伍金或軍保退伍給付，依規定辦理優惠存

款人員，如有應停止或喪失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

情事者，其優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年

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第3項規定……依本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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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倘有該項所定應停

止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自應停止辦

理。是以，貴部所述支領退伍金人員非屬服役條

例第46條適用對象部分，洵有誤解之處……」惟

國防部仍置之不理。 

(四)綜上，國防部於「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

作成支領退伍金人員縱有就（再）任由政府編列預

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機關（構）、學

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

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

額等情事時，仍不需停止渠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

釋，致國庫每年增加支出優存利息高達5億餘元，

除明顯違反「年改後服役條例」第46條規定外，亦

悖離政府辦理年金改革之精神及立法院歷年決議

要旨，核有重大違失。 

 

三、86年1月1日軍職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國防部對於具

有服義務役或就讀軍校年資之軍官、士官，遲未訂定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規定，並以退輔會單位預算支應渠

等前揭年資之退除給與，違反「年改前服役條例」有

關未繳付費用之服役年資不得採計之規定。且審計部

於106年即促請該部改善，惟國防部遲至107年始於

「年改後服役條例」訂定併計及補繳規定，顯有延宕

處理情形之怠失。 

(一)「年改前服役條例」第27條第1項、第2項及第43條

規定：「軍官、士官退伍除役給與，應由政府與現

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基金負責支付之……。

前項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一倍

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之

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本條

例所定給與，由基金支付……」另，「年改前服役

條例施行細則」第23條第1項亦規定：「志願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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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士官現役者，在本條例施行後之服役年資，以

依規定繳付退撫基金之實際月數計算，並依本條例

規定之標準由基金管理委員會發給退除給與。未依

規定繳付退撫基金之服役年資或……均不得採

計。……。」其主要目的係將退除給與，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給之「恩給制」，改為由政府與現役人員

共同撥繳費用成立退撫基金後，由該支給之「共同

儲金制」，國防部自應依前揭規定，辦理退撫新制

實施後之退除給與給付案件，始為適法，合先敘明。  

(二)依審計部106年1月25日函略以，該部於105年9至10

月間至國防部資規司、人事參謀次長室及陸、海、

空軍司令部之人事軍務處等單位，調査國軍退除業

務與退除給與核算、核發執行情形，查得相關違失

如下： 

1、國防部各人事權責單位於審定軍官、士官、士兵

退除年資及各項給與名冊列載，查有「新制官士

兵繳費年資」欄之年資，小於「新制核定年資」

欄（如陸退第7○5號審定名冊列載「新制官士兵

繳費年資：15年」及「新制核定年資：17年」
7
）

情事，據國防部稱因「年改前服役條例」未訂有

相關規定，有關「年改前服役條例」施行後服義

務役轉服志願役之義務役年資，及就讀軍校之年

資，係依國防部 88年 11月 26日（ 88)易晨字第

29107號令頒之「國軍軍事學校各班隊基礎教育

時間併計退除年資統計表」（國防部105年3月22

日國人勤務字第1050004462號令修正為「國軍軍

事學校各班隊基礎教育時間併計退除年資核算

表」）規定，列入退除給與年資計算。該等人員

並未補繳上開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而由退輔會

於歷年單位預算之「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科目

項下支應。肇致「年改前服役條例」施行迄105

                   
7
 含士兵年資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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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之20年間，軍官、士官及士兵服義務役或就

讀軍校等年資，均未訂定相關申請補繳之規定，

卻於各該人員退伍時，仍列入服役年資計發退除

給與，政府每年增耗1億餘元至2億餘元之預算支

出等情。 

2、另，國防部資規司亦未審酌「年改前服役條例」

施行後，服義務役或就讀軍校等年資，須依前揭

規定補繳退撫基金，始得列入服役年資，計算退

除給與。該司並未妥為研訂相關條文，且其後前

揭條例雖經3度修訂，仍未妥處增修相關條文。 

(三)經查前揭違失，雖經國防部106年7月28日國資人力

字第1060002332號函查復審計部稱，將參酌公務員

退休法令明定，「年改前服役條例」施行後之義務

役年資，須補繳退撫基金完成年資購買，始可併計

年資，核予退除給與，惟該部其後並未完成修法作

業。嗣該部107年2月23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0543

號函始稱配合年金改革作業，已規劃納入「年改後

服役條例」相關條文修正，明定補繳法源。迄國防

部107年9月14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589號函知

審計部稱，已於「年改後服役條例」第29第 9項明

定相關併計退除給與年資補繳機制，未來退伍

領 俸人 員 需 於 1年 内 一 次 補 繳 退撫 基 金 費 用

後，方得併計年資，逾期者，則需加計利息，

始完成相關法制作業，距審計部 106年 1月 25

日函指出本項違失時，已近 1年半。 

(四)詢據國防部108年12月20日函及109年3月4日函略

以： 

1、針對本項違失之改善經過 

（1）國防部稱，前已分別於106年4月26日、6月2日

召開兩次研討會議，會議決議業已確定將補繳

機制納入「年改後服役條例」之修法，相關辦

理 情形於 106年 6月 13日以國 資人力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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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001822號文先行函復審計部；106年6月22

日召開第3次會議後，考量相關疑義涉及現役人

員、已退袍澤及遺眷等權益，復於106年7月28

日以國資人力字第1060002332號函，向審計部

初步說明辦理進度，並爭卺研處時間。嗣該部

再分別於106年9月20日及107年1月3日，邀集相

關單位召開2次研討會議，以獲致改善共識，並

兼顧確保退伍人員之權益等情。 

（2）國防部又稱，就本項違失之改善結論，已於107

年2月23日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0543號函復

審計部。另同步配合年金改革修法作業，業於

「年改後服役條例」第29條第9項、第10項規定

增訂相關規範，以明確義務役（或就讀軍校）

年資補繳之法源。是審計部所指退撫新制實施

後，國防部對有服義務役或就讀軍校年資之軍

官、士官，未訂定補繳退撫基金規定，並以退

輔會單位預算支應渠等之退除給與，違反「年

改前服役條例」有關未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服

役年資不得採計規定違失，確可認定屬實。 

2、有關年改前後退伍者之退除給與發放情形 

（1）國防部稱，本次年金改革前之已退伍除役者，

其退除給與依實際繳費年資計算由退撫基金支

付，斯時曾服義務役或軍校之未繳付退撫基金

費用年資，則由退輔會公務預算支付。另於107

年7月1日後經補繳退撫費用，始得併計退除給

與年資，並由基管會按30%與退輔會70%之比率

支付退除給與(「年改後服役條例」第54條第6

項、「年改後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59條第3

項)，惟並未追溯計發前揭年資退除給與情形。 

（2）年金改革後始退伍除役者，經補繳退撫基金費

用之義務役或軍校年資後，並未由退輔會以公

務預算給付月退休俸之情形；惟依「年改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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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條例」第5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條例第26

條第2項第1款之退伍金由退輔會另行編列(公

務)預算支付。且年改後始退伍除役者，倘未補

繳義務役或軍校年資之退撫費用者，已未再由

退輔會以公務預算給付月退休俸及退伍金。 

3、「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後，已退伍人員之

義務役及軍校年資補繳退撫費用情形詢據國防

部稱，年改前支領退休俸需補繳退撫基金(含義

務役或軍校年資)退伍人員計3,141員，均已於期

限（108年12月17日）內完成繳費作業。 

(五)末查「年改後服役條例」修正施行前，105年至107

年間退伍軍職人員未繳退撫費用之義務役（或軍

校）年資，因國防部未訂定補繳規定，而由退輔會

以公務預算支應退伍金及退休俸，，相關情形如下： 

1、義務役年資 

（1）退伍金部分，105年至107年間，各年度之人數

及支付金額分別為 2,502人及 1.23億餘元、

2,541人及1.07億餘元與1,852人及 0.63億餘

元，合計共6,895人及2.93億餘元，如表3。 

（2）退休俸部分，105年至107年間，各年度之人數

及支付金額分別為3人及2,600元、4人及3,200

元與0人及0億元，合計共7人及5,800元，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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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05年至107年未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義務役年資由公務預算支應情形 

 
註:107年7月1日年改後，未核發未繳付退撫基金之具義務役年資人員。 

資料來源：國防部。 

 

2、軍校年資 

（1）退伍金部分，105年至107年間，各年度之人數

及支付金額分別為 1,382人及 0.87億餘元、

2,130人及1.27億餘元與377人及0.28億餘元，

合計共3,889人及2.42億餘元，如表4。 

（2）退休俸部分，105年至107年間，各年度之人數

及支付金額分別為795人及0.03億餘元、914人

及0.05億餘元與283人及0.02億餘元，合計共

1,992人及0.1億餘元，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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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05年至107年未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軍校年資由公務預算支應情形 

 

註:107年7月1日年改後，未核發未繳付退撫基金之具義務役年資人員。 

資料來源：國防部。 
 

(六)承上，86年1月1日軍職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國防部對

於具有服義務役或就讀軍校年資之軍官、士官，遲未

訂定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規定，並以退輔會單位預算支

應渠等前揭年資之退除給與，違反「年改前服役條例」

有關未繳付費用之服役年資不得採計之規定。且審計

部於106年即促請該部改善，惟國防部遲至107年始於

「年改後服役條例」訂定併計及補繳規定，顯有延宕

處理情形之怠失。 

 

綜上所述，國防部違反「年改前服役條例」規定，於106

年至108年間，每年核發「退除給與差額」予支領退伍金及退

休俸人員之人數高達4萬餘人、金額約5億元；並於軍人年金

改革後，作成支領退伍金人員縱有就（再）任等情事時，仍

不需停止渠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釋，於107年7月至12月及108

年間，核發優惠存款息之人數亦達5千餘人、金額為3億元及5

億餘元；復於軍職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國防部對於具有服

義務役或就讀軍校年資之軍官、士官，遲未訂定補繳退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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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費用規定，106年及107年以退輔會單位預算支應渠等前揭

年資退除給與之人數及金額，分別為5,589人及2.39億餘元與

2,512人及0.93億餘元，核均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

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

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陳小紅 

 


